瓦斯检查工安全技术培训大纲

（征求意见稿）

本大纲规定了煤矿瓦斯检查工安全基础知识、安全技术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培训的目的、要求和内容。
1. 培训对象
拟取得煤矿瓦斯检查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并具备瓦斯检查工上岗基本条件的劳动者。
2. 培训目的
使培训对象掌握瓦斯检查工必备的安全基础知识、安全技术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达到独立上岗的工作能力。
3. 培训要求
3.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突出安全操作技能的培训。
3.2  实际操作技能训练中，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3.3  注重职业道德、安全意识、基本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的综合培养。
3.4  应由具备资格的教师任教，并应有足够的教学场地、设备和器材等条件。
3.5  应采用煤监局推荐使用的培训教材。复审的培训教材由各培训单位根据培训对象和具体情况自行确定。
4.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包括安全基础知识、安全技术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训练三部分。安全基础知识主要包括煤矿安全生产方针与法律法规、瓦斯检查工的职业特殊性、煤矿主要灾害的防治和自救、互救与创伤急救知识。安全技术理论知识包括安全操作技术知识和综合技能知识；实际操作技能包括瓦斯检查工进行实际操作的各种实际操作要领和各种实际操作技能训练。
4.1  安全基础知识
4.1.1  煤矿安全生产方针与法律法规
4.1.2  煤矿瓦斯检查工的职业特殊性
4.1.2.1  煤矿作业特点。
4.1.2.2  瓦斯检查工在防治煤矿灾害中的重要作用。
4.1.2.3  瓦斯检查工的职业道德和安全职责。
4.1.3  煤矿生产技术知识与煤矿主要灾害的防治
4.1.3.1  煤矿生产技术知识。
4.1.3.2  煤矿主要灾害的防治。
4.1.4  自救、互救与创伤急救
4.1.4.1  井下发生各种灾害事故的自救、互救和避灾方法。
4.1.4.2  创伤急救基本知识。
4.2  安全技术理论知识
4.2.1  矿井通风
4.2.1.1  矿井通风的基本任务。
4.2.1.2  矿内空气。
4.2.1.3  矿井通风系统。
4.2.1.4  掘进通风。
4.2.2  矿井瓦斯防治
4.2.2.1  矿井瓦斯基础知识。
4.2.2.2  矿井瓦斯爆炸及其防治。
4.2.2.3  煤与瓦斯突出及其防治。
4.2.2.4  矿井瓦斯抽放。
4.2.3  矿井瓦斯检查与管理
4.2.3.1  瓦斯检查方法。
4.2.3.2  矿井瓦斯管理。
4.2.3.3  《煤矿安全规程》对矿井瓦斯检查与管理的有关规定。
4.2.4   矿井瓦斯检查仪器
4.2.4.1  光学瓦斯检定器。
4.2.4.2  便携式瓦斯检定器。
4.2.4.3  一氧化碳检定器。
4.2.4.4  便携式氧气检定器。
4.2.4.5  矿井安全监控系统及甲烷报警断电装置。
4.2.5  矿尘防治
4.2.5.1  矿尘基础知识。
4.2.5.2  煤尘爆炸及其防治。
4.2.6  矿井火灾防治
4.2.6.1  矿井火灾基础知识。
4.2.6.2  矿井防灭火技术。
4.3  实际操作技能
4.3.1  光学瓦斯检定器的使用与简单维护。
4.3.2  便携式瓦斯检定器的使用与调校。
4.3.3  便携式氧气检定器的使用与调校。
4.3.4  一氧化碳检定仪器的使用与维护。
4.3.5  测风仪表的使用与维护。
4.3.6  井下火区及密闭区内气体的采样。
4.3.7  自救器的使用与创伤急救训练。
5. 复审培训内容
5.1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5.2  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
5.3  有关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方法和新材料及其安全技术要求。
6. 学时安排
6.1  瓦斯检查工培训时间不少于90学时，具体内容学时安排见附表。
6.2  瓦斯检查工复审培训时间不少于24学时。
附表：                瓦斯检查工培训内容学时安排表
	项  目
	培训内容
	学时

	安全基础知识
（22学时）
	煤矿安全生产方针与法律法规
	6

	
	煤矿瓦斯检查工的职业特殊性
	4

	
	煤矿生产技术知识与煤矿主要灾害的防治
	8

	
	自救、互救与创伤急救
	4

	安全技术理论
知识
（40学时）
	矿井通风
	6

	
	矿井瓦斯防治
	12

	
	矿井瓦斯检查与管理
	10

	
	矿井瓦斯检测仪器
	6

	
	矿尘防治
	2

	
	矿井火灾防治
	4

	实际操作技能
（28学时）
	光学瓦斯检定器的使用与简单维护
	6

	
	便携式瓦斯检定器的使用与调校
	4

	
	便携式氧气检定器的使用与调校
	4

	
	一氧化碳检定仪器的使用与维护
	4

	
	测风仪表的使用与维护
	4

	
	井下火区及密闭区内气体的采样
	4

	
	自救器的使用与创伤急救训练
	2

	合 计
	
	90


瓦斯检查工安全技术考核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瓦斯检查工的基本条件，安全基础知识、安全技术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的内容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煤矿井下瓦斯检查的专职工作人员。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款，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适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适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2.1  《煤矿安全规程》（最新版）。
3. 定义
3.1  瓦斯检查是指对煤矿井下有瓦斯涌出的各个工作地点空气中瓦斯含量的检查。
3.2  瓦斯检查工是指从事煤矿井下瓦斯检查的专职工作人员。
4. 基本条件 

4.1  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
4.2  身体健康，无妨碍履行本工种的疾病或生理缺陷。
4.3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5. 考核方法
5.1  考核分安全基础知识、安全技术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三部分。经安全基础知识、安全技术理论知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
5.2  安全基础知识、安全技术理论知识考核方式为笔试，有条件的可采用计算机在线考试，时间为90分钟。
5.3  实际操作技能考核方式包括摸拟操作、口试等方式，考核题目不少于4题。
5.4  安全基础知识、安全技术理论知识考核合计100分，70分为及格；实际操作技能考核100分，60分为及格。不及格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及格者需重新培训。
6. 考核内容
6.1  安全基础知识
6.1.1  掌握与煤矿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规
6.1.2  瓦斯检查工的职业特殊性
6.1.2.1  熟悉煤矿作业特点。
6.1.2.2  掌握瓦斯检查工在防治煤矿灾害中的重要作用。
6.1.2.3  掌握瓦斯检查工的职业道德。
6.1.2.4   熟练掌握瓦斯检查工的安全职责。
6.1.3  煤矿生产技术知识与煤矿主要灾害的防治
6.1.3.1  熟悉煤矿生产技术知识。
6.1.3.2  掌握煤矿主要灾害的防治知识。
6.1.4  自救、互救与创伤急救
6.1.4.1  熟练掌握矿工自救与互救的原则。
6.1.4.2  掌握自救器的分类、用途及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6.1.4.3  掌握井下各类灾害发生时的自救与互救措施及避灾方法。
6.1.4.4  熟练掌握创伤急救操作技术。
6.2  安全技术理论知识
6.2.1  矿井通风
6.2.1.1  掌握矿井通风的基本任务。
6.2.1.2  掌握《煤矿安全规程》对矿内空气中氧气及有害气体浓度的规定。
6.2.1.3  掌握《煤矿安全规程》对矿内空气温度及采掘工作面风速的规定。
6.2.1.4  掌握矿井通风系统的基础知识。
6.2.1.5  熟练掌握《煤矿安全规程》对掘进通风的有关规定。
6.2.2  矿井瓦斯防治
6.2.2.1  掌握矿井瓦斯基础知识。
6.2.2.2  熟练掌握防治瓦斯爆炸的措施。
6.2.2.3  熟悉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的技术措施。
6.2.2.4  熟悉矿井瓦斯抽放的技术措施。
6.2.3  矿井瓦斯检查与管理
6.2.3.1  掌握检查矿井瓦斯的方法。
6.2.3.2  掌握矿井瓦斯的管理制度。
6.2.3.3  熟练掌握《煤矿安全规程》对井下各地点瓦斯浓度的规定。
6.2.4  瓦斯检查仪器
6.2.4.1  掌握光学瓦斯检定器的用途。
6.2.4.2  了解光学瓦斯检定器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6.2.4.3  掌握使用和保养光学瓦斯检定器时应注意的问题。
6.2.4.4  了解便携式瓦斯检定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6.2.4.5  掌握《煤矿安全规程》对瓦斯传感器设置的有关规定。
6.2.5  矿尘防治
6.2.5.1  熟悉矿尘的分类及其危害。
6.2.5.2  掌握防治煤尘爆炸的措施。
6.2.6   矿井火灾防治
6.2.6.1  熟悉矿井火灾基础知识。
6.2.6.2  掌握矿井防灭火技术。
6.3  实际操作技能
6.3.1  熟练掌握光学瓦斯检定器的使用与维护。
6.3.2  熟练掌握便携式瓦斯检定器的使用与调校。
6.3.3  掌握便携式氧气检定器的使用与调校。
6.3.4  掌握一氧化碳检定仪器的使用与维护。
6.3.5  掌握测风仪表的使用与维护。
6.3.6  熟练掌握自救器的使用与创伤急救方法。
    7. 复审考核内容
    7.1  体检合格。
7.2  掌握煤矿瓦斯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避免同类事故发生的安全措施和方法。  
7.3  熟悉煤矿瓦斯检查方面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
7.4  了解煤矿瓦斯检查方面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

PAGE  
1

